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淺談信託 

黃詩閔  會計師 

 

何謂「信託」？信託一詞源起於英國，是一種財產管理制度，我國信託法

第一條開宗言明，信託即是「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，使受託人依

信託本旨，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，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。」

換言之，就是委託人將自己的財產，交由受託人保管，受託人管理或處分該財

產時，須以受益人之利益或信託本旨為之，即是信託。 

受託人因為信託行為取得財產權，在這種信託關係下，至少應具備二個條

件，第一：委託人必須將其財產權移轉或設定「他項權利」予受託人，使受託

人成為該財產權之權利人；第二：受託人接受財產權移轉後，須依信託本旨，

為信託行為所定之受益人利益或特定目的，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。 

信託財產因具有獨立性，所以信託制度被廣泛應用在如共同基金、資產證

券化、不動產開發及都市更新等涉及多數人利益之財產管理。 

一、信託主體 

信託主體又稱信託關係人或信託金三角，係指在信託關係中的當事人，包

括委託人、受託人及受益人。 

委託人係為財產之擁有者，也是信託關係下的發動人，當委託人想為某人

或某種目的（如：照顧家人、作公益等）作財務規劃，將財產移轉給受託人進

行處分及管理時，就成為信託關係中的委託人。當委託人為自然人時，委託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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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須具有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；若委託人為法人時，即受到章程或捐助章程所

定目的範圍限制，原則上不得為登記範圍以外的行為。 

受託人係信託關係中負責管理處分信託財產之人。受託人自委託人交付信

託財產時，就必須依照信託契約內容，以追求受益人最大經濟利益為目的，執

行管理運用信託財產等事宜，直到契約期滿或信託目的完成為止。而誰可以擔

任受託人？信託法第 21 條規定，除了未成年人、受監護宣告或受輔助宣告之

人及破產人以外，任何委託人所信賴之人，皆可以擔任受託人。 

受益人則是委託人辦理信託財產時所想照顧的對象，也是在信託關係中得

到信託利益的人，因為受益人是享有信託利益的人，原則上並無任何義務，受

益人只須具有權利能力，不一定要有行為能力，故自然人、法人、未成年人或

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均可為受益人。 

委託人可以指定誰為受益人呢？一般有四種指定方式，第一，即為委託人

自己。第二，指定委託人之子女、親人或其他特定人。第三，委託人自己及子

女、親人或其他特定人。最後即是不特定之多數人。 

二、信託客體 

信託的標的或客體，即所謂「財產權」，必須是可依金錢計算價值的權利，

舉凡民法所規定的各種物權、債權，像現金、股票、不動產等，以及專利權、

著作權或其他無體財產權，乃至於礦業權、漁業權等，都是財產權，均可作為

信託的標的物，若是專屬個人的權利，或者是無法以金錢計算價值的權利，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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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格權或身份權等，則不可為信託財產。 

信託財產是否可作為委託人之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之標的呢？依信託法

第 12條第 1項規定：「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。但基於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

之權利、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」故

信託財產原則上是不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，因為信託之法律關係，乃財產所有

人為委託人，將財產所有權移轉給受託人，而受託人依信託目的及契約約定就

信託財產為管理、處分，但若該信託有害債權人之債權時，還是可以被申請強

制執行。 

三、信託種類 

信託可以依不同目的區分不同種類，臚列說明如下： 

一、依信託成立目的：公益信託及私益信託。為公共利益、增進社會福祉

所成立，即為公益信託，若為自己或特定他人之利益為目的所設立之信託，則

為私益信託。 

二、是否為營業目的：營業信託及民事信託。即以信託業者，如銀行、信

用合作社或證券商兼營擔任受託人之信託，稱之為營業信託，而以非信託業者

擔任受託人之信託，則稱為民事信託。 

三、依委託人和受益人是否為同一人：自益信託及他益信託。如果受益人

是委託人自己，稱為自益信託；如果受益人非委託人，稱為他益信託。 

四、依委託人交付財產之性質：金錢信託、有價證券信託、物權信託及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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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信託。用金錢做為信託財產之信託行為，係屬金錢信託。以有價證券做為信

託財產之信託行為，如股票、公債等，即為有價證券信託。若以動產或不動產

做為信託財產之信託行為，即為物權信託。非屬以上三種型態之信託，即為其

他權利信託，其他權利較常見的有債權、租賃權、地上權、專利權、著作權等。 

四、信託稅制 

我國信託稅制採取的是信託導管理論，故委託人將信託財產移轉給受託人

時，僅為信託財產的法律形式移轉，並不構成課稅的要件。換句話說，係指信

託財產的所有權雖由委託人移轉給受託人，以致信託財產在法律形式上是屬於

受託人，可是受託人必須將信託財產與自有財產分別管理，並將信託財產的經

濟利益交付給受益人，故在信託架構下，信託財產的法律形式與實質經濟利益

歸屬不同，依稅法經濟實質重於法律形式的實質課稅原則，應對實質上的受益

人課稅，非對形式上的所有人（即受益人）課稅。 

五、結語 

信託的架構安排，可以依照每個人的需求衍生出許多不同的方式，且信託

契約條款設計也具有相當彈性空間，若以「信託」方式來管理財產，可達到信

託贈與、財產掌控、資產保護、穩健投資及財產分配的目的，若再透過妥善的

規劃，可同時達到節稅之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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